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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 

关于《关于对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538 号

《关于对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下称“《关注函》”）中

所列相关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

复《关注函》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新

疆证监局；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回复

《关注函》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据此，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问题 1：交易对手为澳洲本地的私营公司，你公司称根据澳洲交易习惯，交

易对方认为财务数据属于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支持对外披露，请补充提供交易

习惯的相关证明，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履约保障，是否存

在履约风险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并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董事会是否对交易

对手方的资信情况、履约能力进行合理判断；请核实并说明交易对方与你公司、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公司就交易对方是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履约保障、履约风险采取

的行动和应对措施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就交易对方是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公司查看了交易对手方的网站及其注册文件、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愿意为交易对手

方受让公司二级子公司明加哈农业有限公司（下称“明加哈农业”）拟出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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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融资支持的往来邮件、交易对手方出具的未因不诚实行为受到法律诉讼的确

认文件；为防范履约风险，公司和聘请的澳洲律师就如何采取措施保障明加哈农

业利益进行了沟通，经澳洲律师确认，根据澳洲房地产交易结算方式，交易价款

先支付至律师指定账户，然后资产办理过户，过户完成后由律师支付价款给卖方；

同时根据《不动产买卖合同》约定，交易对方已将本次交易定金 340 万澳元支付

至律师指定账户。上述措施可以一定程度防范交易风险。 

二、董事会是否对交易对手方的资信情况、履约能力进行合理判断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公司董事会查看了交易对方的网站及其

注册文件、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愿意为交易对手方受让明加哈农业拟出售资产提供

融资支持的往来邮件、交易对方出具的未因不诚实行为受到法律诉讼的确认文件、

和公司的聘请的澳洲律师就如何保障明加哈农业利益进行沟通。经核查，公司董

事会对交易对手方的资信情况、履约能力进行了了解和判断。 

三、关于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根据交易对方的注册文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和护照、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确认函等资料及本所律师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交易对方 MHPF Watson Park Land Pty 

Ltd 于 2007 年 6 月 8 日注册，公司注册号码为 125 877 018，注册办公室为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沃加沃加市Baylis街 235-241号 1楼，控股股东为MH Premium 

Farms Holdings PTY LTD，交易对方是澳洲本地农业企业，在澳大利亚东部区域

拥有多个农场；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 2：依据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披露的年报问询函回复，明加哈牧

场为澳洲子公司天山生物（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洲天

山”）最主要的资产，占天山控股 2019 年末总资产的比重达 91%。请补充说明

澳洲天山资产处置后的主要资产负债构成、后续的经营计划和运营模式，并结

合交易条款、相关税务筹划等说明本次交易出售资产而非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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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结合交易条款、相关税务筹划等说明本次交易出售资产而非股权的原因及

合理性。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出售澳洲牧场资产的原因及背景如下： 

公司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有效改善公司的现金流

状况，缩减境外业务规模，减轻境外经营风险，提高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

稳健性，从有利于公司发展的角度出发，公司确定出售澳洲牧场资产组合。 

澳洲政府设置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简称 FIRB）对非澳洲本地投资人购买澳洲资产进行审查，且 FIRB 对非

澳洲本地投资人的审查流程时间较长，公司为保证交易效率，在甄选交易对手方

时排除了非澳洲本地投资人。明加哈农业前期接触的几个意向买家都偏好购买资

产。本次交易对方 MHPF Watson Park Land Pty Ltd 及其母公司 MH Premium 

Farms Holdings PTY LTD，是澳洲本地知名的大型农业企业，在澳大利亚东部区

域拥有超过 40 个农场，并由其所属的 17 个事业部负责管理运营，管理农业土地

总面积超过 72,000 公顷。交易对方认为资产收购方式风险小，不需要继承原股

东权利义务，不存在或有债务等难以判断的情形，对购买公司股权缺乏兴趣，因

此交易对方与明加哈农业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明确本次交易标的为明加哈

牧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而非股权。 

明加哈农业出售其持有的明加哈牧场组合产生的盈亏计入资产处置损益，并

与明加哈农业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营业收入、成本和各项费用综合计算企业所

得税。澳洲天山如果出售其持有的明加哈农业股权，处置的盈亏计入澳洲天山的

财务报表，并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营业收入、成本和各项费用综合计算澳洲天山

的企业所得税。鉴于前期接触的几个意向买家都偏好采用资产收购方式收购牧场，

所以本次出售考虑的是交易的可行性，而并未去考虑税收筹划。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出售资产而非股权的原因具有商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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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你公司称本次交易涉及出售的牧场资产组合为非股权资产，且该非

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因此本次交易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仅适用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资产总额标准。因本次出售资产的资产账面值占公司 2019 年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未达到 50%，所以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请结合交易条款、

相关法律规定等说明你公司认为明加哈农业以牧场资产作为抵押取得借款不属

于本次交易非股权资产涉及的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根据明加哈农业与交易对方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

的约定，本次交易标的为明加哈牧场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明加哈农业以牧场资产

作为抵押取得的借款不属于本次交易标的范围。上述交易属于平等主体间的商事

交易行为。明加哈农业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以 36 块土地为抵押向澳洲国民银行

有限公司进行了借款融资，并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继续与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签订

了抵押借款商业合同，借款目的为用于购买牲畜，抵押借款总金额 1,400万澳元，

贷款到期日为2021年11月30日；截止2020年9月30日，剩余欠款金额为1,212.33

万澳元。该笔借款主体为明加哈农业，本次交易标的转让后，该笔借款的借款主

体仍为明加哈农业，不涉及债务转移。因此明加哈农业以牧场资产作为抵押取得

借款不属于本次交易非股权资产涉及的负债，具有商业合理性。 

基于上述，本次交易标的为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因此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

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

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的，不适用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定的资产净额标准”之规定，本次交易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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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关于<关于对新疆天山畜

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以加盖“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条形骑缝章为正式文本。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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